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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残津贴领取申请表

	姓名
	
	性别
	
	公民身份号码
	

	联系
电话
	
	是否受到刑事处罚【隐瞒将负法律责任】
（有另附相关材料）□有□无

	权 益 告 知
	1.累计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下同）满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且距离法定退休年龄5年（含）以内的，病残津贴月标准执行参保人员待遇领取地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

2.累计缴费年限满最低缴费年限且距离法定退休年龄5年以上的，病残津贴月标准执行参保人员待遇领取地退休人员基础养老金计发办法。参保人员距离法定退休年龄5年时，病残津贴重新核算，按第一条规定执行。

3.累计缴费年限不满最低缴费年限的，病残津贴月标准执行参保人员待遇领取地退休人员基础养老金计发办法。累计缴费年限不足5年的，支付12个月的病残津贴；累计缴费年限满5年以上的，每多缴费1年（不满1年按1年计算），增加3个月的病残津贴。

4.领取病残津贴期间，不再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如需继续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应在申请恢复缴费前向待遇领取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暂停发放病残津贴，自恢复缴费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

5.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一年内有效。

6.建立病残津贴人员劳动能力复查鉴定制度，由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7.领取病残津贴人员发生以下情形的，应从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继续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告知应复查鉴定的60日内未按规定参加复查鉴定或复查鉴定结论为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死亡；未按规定通过资格认证。

8.其他事宜，按相关政策执行。

	个
人
意
见
	本人已知晓国家关于病残津贴的政策规定，承诺不存在隐瞒服刑或劳动教养等信息的情况，且提交的材料和填报的内容真实有效，现申请领取病残津贴。如存在多领情形的，多领部分予以退回，如未能按时退回，同意从本人病残津贴或基本养老金发放银行对应账户中扣划至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支出户。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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